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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防災經驗之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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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歷年天災壓力測試發展成熟體制

3,100萬噸廢棄物
處理約3年

289萬噸廢棄物

1,500萬噸廢棄物

日本訂定：
1. 日本環境省_災害廃棄物対策指針
2. 災害對策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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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災害廢棄物處理流程 – 處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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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災害廢棄物處理流程 – 一次暫置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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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災害廢棄物處理流程 – 一次暫置場

陸上競技場臨時堆放實際情形

入口處發放分類指引傳單

一次臨時暫置場：迅速移除生活圈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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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災害廢棄物處理流程 – 二次暫置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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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運至一次暫置場

日本災害廢棄物處理流程 –日本災害發生初期及一次堆置場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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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災害廢棄物處理流程 –日本熊本二次暫置場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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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時整備計畫

事前推估廢棄物量、候選場址盤
點、與處理業者簽訂支援協定、
實務演練，確保災時能迅速調動
資源

暫置場分級策略

• 一次暫置場負責收集粗分類
• 二次暫置場進行細分類與資源化
處理

消防安全管理
嚴格限制可燃物堆置高度不得超過
5公尺、堆置區之間保持2公尺以上
距離，每堆設置面積不得超過
200m2 ，溫度監測防止自燃

源頭分類與志工教育訓練

• 災區現場即進行可燃、不可燃、危險物等粗分類
• 發放災害廢棄物快速對照表給居民參考
• 志工進入災區前需接受分類教育訓練
• 暫置場入口設置檢查哨嚴格管控

專家網絡支援

• 日本建立D.Waste-Net災害廢棄物處理
支援網絡，整合產官學專家資源

• 災後主動進入災區提供支援，協助推估
廢棄物量、規劃暫置場、處理特殊困難
廢棄物，彌補地方政府專業人力不足

日本經驗可借鏡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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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韌性防災機制之建立-災害廢棄物管理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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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廢棄物管理指引-未來我國災害廢棄物管理機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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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廢棄物管理指引-災害廢棄物管理指引（草案）架構

第一次專家諮詢會

114年12月10日

第二次專家諮詢會

115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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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災害（洪水/颱風/土石流）

組成：高度複雜、異質性高，含淤泥、污
染物。有機物、塑膠、電子元件、家具等
混合物。土石流含高達95.8%土砂

關鍵：排除交通障礙（路樹需裁切至長度
≤50cm，直徑≤15cm）、優化清運路線。

海嘯

組成：結構廢棄物與大量土砂、海水混
合。

關鍵：處理簽需考慮脫鹽，避免損害處理
設施。

其他

組成：高風險特殊有害廢棄物（化學污
染、彈藥）、生物性廢棄物（腐敗食物、
實體）。

關鍵：安全與人道救援為核心，優先處理
高風險物質。

地震

組成：結構與建築廢棄物為主。混凝土壤
塊（可達50%以上）、磚塊、鋼筋。

關鍵：快速清運，需特別注意石綿等有害
廢棄物混入。

災害廢棄物管理指引-災害廢棄物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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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管齊下的量體估算方法

經驗法
適用於颱風等常規災
害，依歷史資料推估。

實測法
於災後透過現地抽樣校
正，提升數據準確度。

模型法
針對地震、土石流等大
規模災害，進行系統性
模擬。

納入專家建議的關鍵升級

整合遙測技術 導入風險管理

建議結合衛星影像、無人機（UAV)航

測及GIS技術，透過災前、災後地形

差異比對，快速反算土石或瓦礫體

積，大幅提升估算效率與精準度。

於模型估算法中納入「安全

係數」以應對不確定性，避

免處理量能不足。

災害廢棄物管理指引-災害廢棄物量體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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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廢棄物管理指引-廢棄物暫置場選址原則

地方政府應於平時盤點公有閒置土地、既有掩埋場活化空間，建立潛在

場址背景條件（地質、水文）資料庫，縮短災時評估時程。

絕對排除的選址紅線優先考量原則

•河川區域：嚴禁設於堤內、
外河道及高灘地，避免洪水
沖毀及第二次污染。

•重要水源保護區：自來水水
質水量保護區、水庫集水區
等。

•環境敏感區：重要濕地、野
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等。

•高災害風險區：山坡地保育
區、坡度大於10%土地、淹
水高風險區。

以公有土地為優
先，並考量鄰近
市區、交通便利
性與土地面積完
整性，提升清運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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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建置地下水監測井（涵蓋上、下

游）。監測項目納入空氣品質、噪音

及「震動」。

災害廢棄物管理指引-暫置場的環境安全與公共衛生（防災安全重點）

關鍵設施與管理要求

場地基礎

安全衛生

環境監測

鋪面應不透水。常設型建議採鋼筋混

凝土；應變型須鋪設不透水布（如

HDPF，厚度建議達1.5mm以上）。

有害廢棄物須「專區堆置」並具備二次圍堵設施。

納入「衛生消毒」規範，包含定期環境清理、消毒及病媒防治。

指引強調地方政府可「因地制宜」與「滾動式調整」，在無法立即滿足條件時，可採具同等效果

之替代措施，確保應變效率。

兼顧實務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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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廢棄物管理指引-日本災害廢棄物處理流程概覽

受災區域
 清除道路開通及人命救

助過程中產生的障礙物
 分類排放
 清除、收集
 運輸
 廢棄物臨時堆放

臨時堆放場
 初級暫置場

 二次臨時堆放場

處理、處置地點
 現有中間處理設施（含產廢設施）
 最終處置
 資源回收（作為復興建材利用）

 粗選別、分類
 保管
 處理困難物之應對（規模較大的災害）

 移動式及臨時處理設施進行中間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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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位：

災區周邊的緊急前哨戰。

• 功能：
快速集中災區廢棄

物。

執行源頭「初分類」

（源頭粗分類）。

提供短期緊急堆置空

間。

• 目標：
快速清出救災通道，緩解災區壓

力。

一次暫置場
（PrimaryTemporarySite）

二次暫置場
（SecondaryTemporarySite）

• 定位：

區域性的集中處理與資源化中心。

• 功能：
進行更精細的集中分

選。

執行破碎、篩分等資

源化前處理。

有效銜接後端焚化、

掩埋或再利用等去化

通路。

• 目標：
提升資源回收率，避免廢棄物長期

堆置造成二次污染。

災區

再利用

焚化

掩埋

災害廢棄物管理指引-廢棄物處理方式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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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廢棄物管理指引-暫置場配置原則（廢棄物處理方式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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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廢棄物管理指引-災害廢棄物處理流程圖（廢棄物處理方式原則）

受災現場 一次臨時暫置場 二次臨時暫置場 接收處

災害廢棄物的清楚

暫時保管

粗分類

視情況進行破碎

資源回收

處置

焚化（現有爐）

破碎，細分類

焚化（臨時爐）

廣域處理

運輸

運輸

運輸

運輸

運輸

運輸

運輸

運輸

堆置 運輸

再生資材
臨時暫置場

※ 在受災現場，有時也會設置小規模的堆置點來堆置災害廢棄物
※ 再生資材臨時暫置場：在復原、復興事業開始，再生資材被運出之前的期間，作為臨時接

收處置暫時保管的場所。



2323

災害廢棄物管理指引-四大物料流向規劃（廢棄物處理方式原則）

A.營建類廢棄物與土方 B.植物類等有機廢棄物

C.農漁牧廢棄物 D.一般資源回收物

來源：混凝土塊、磚瓦、土砂淤泥。

處理：經前處理後可作為填方材料，須依

「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辦理。

權責：地方政府辦理營建剩餘土石方業務之

機關。

來源：樹葉、落果、受損農作物。

處理：經堆肥或厭氧消化，轉化為資源。

來源：農舍、農膜、漁具、蚵架、保麗龍。

處理：由農業單位主導清理，環保單位協

助。

來源：金屬、玻璃、塑膠。

處理：依既有資源回收體系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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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廢棄物管理指引-強化特殊廢棄物管理（廢棄物處理方式原則）

石棉建材廢棄物 (Asbestos Waste) 廢太陽能光電板 (Waste Solar Panels)

本指引已參考並建議引用環境部「天然災害後石綿建材廢棄物清除處理指引」及「太陽能
光電板處理前暫置或貯存作業指引」，確保依循最專業標準執行。

核心安全要求： 核心安全要求：

防護：作業人員應配戴 N95 等級以上
口罩及完整防護裝備。

潤濕：處理前務必噴水，避免纖維逸散。

包裝：必須使用密封、不洩漏容器（如
太空包），並建議採「雙層包裝」。

貯存：於暫置場內規劃「專區」，明確
標示，禁止長期裸露堆放。

預防感電：堆置時應使用「不透光、不
透水遮布」覆蓋，避免因日照發電或雨
水滲入導致感電。

堆疊方式：光源接收面朝下堆疊。

破損處理：若玻璃破損，建議放置於太
空包等固定容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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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廢棄物管理指引-四大關鍵風險廢棄物操作與儲存關鍵注意事項

廢電池類
(潛在火災風險)

禁止事項
嚴禁重壓或密集堆疊：
避免對電池施加物理壓力，
防止內部結構受損。

應對措施
使用絕緣容器分類儲存：應
使用塑膠類等絕緣材質的容器，將
不同類型或批次的電池分開存放。

遠離可燃物區：儲存區必須與
紙張、木材、化學品等易燃物品保
持安全距離。

瓦斯罐/噴霧罐
(易燃氣體風險風險)

禁止事項 正確排氣程序(若必須執行)

禁止在場內進行穿
孔作業：嚴格禁止任
何形式的現場鑽孔、
敲擊或試圖刺穿罐體
的行為。

遵循指示：
嚴格依照製造商的安全說明書進行操作。

指定區域：
必須在戶外或通風極良好且無任何火源
（包括靜電）的特定區域進行。

授權人員：
必須由受過完整訓練的人員執行。

使用「絕緣塑膠
容器」進行分類
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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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廢棄物管理指引-四大關鍵風險廢棄物操作與儲存關鍵注意事項

廢日光燈管
(汞蒸氣外洩風險)

農藥/化學品
(毒性物質洩漏風險)

禁止事項 正確洩漏處理

正確儲存 破損應對
使用堅固容器直立儲存：
應使用專用的鐵桶或硬質塑
膠桶，將燈管直立放置，以
最大限度減少碰撞和壓力。

標示容器：容器外部應清
楚標示「內含廢日光燈管，
易碎」。

立即密封包裝：若發現燈管已破
損，應立即將所有碎片和粉末小心
裝入密封袋或密封容器中。

標示為有害廢棄物：密封後的
包裹必須清楚標示為「破損含汞廢
棄物」，並與完好的燈管分開存放。

絕對禁止倒出或混合：
保持化學品在其原始容
器中，嚴禁混合不同藥
劑。

不可用水沖洗洩漏物：
嚴禁使用水直接沖洗洩
漏的化學品。

使用吸附材處理：發現洩漏時，
應立即使用適當的吸附材料（如木屑、
吸油棉、專用吸附劑）覆蓋並吸收洩
漏物。

依規棄置：吸收了化學品的吸附材
應被視為有害廢棄物，並依規定進行
密封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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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廢棄物管理指引-中央地方分工（權責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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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防法之結合-因應做法（權責分工及相關法規規定）

母法尚未授權訂定之前，
可納入災害防救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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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防法之結合-強化方式（權責分工及相關法規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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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防法之結合-五大核心架構（權責分工及相關法規規定）

地方災害廢棄物清理計畫：五大核心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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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防法之結合-制定縣市政府等級清理計畫（地方政府配合事項）



3232

災害廢棄物管理指引-暫置場盤點與整備（地方政府配合事項）

期程:115年5月底前各縣市完成第一次盤點

場地選擇：
1.公園、學校操場
為優先
2.交通便利

量能評估：
預估每村里設置一
處，最大暫置量能
600m3

場地選擇：
1.以現有394處既
有掩埋場為主

量能評估：
預估360萬餘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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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點整備（Inventory&Preparation）

計畫制定（Plan Formulation）

協調演練（Coordination & Drills）

持續改善（Continuous Improvement）

 完成轄內常設型與應變型暫置場盤點，建

立候選場址名單。

 建立潛在場址的地質、水文等背景資料

庫。

 依本指引制定符合地方特性的「縣市級災害

廢棄物清理計畫」。

 啟動程序，將計畫核心內容納入「地區災害防

救計畫」。

 規劃暫置場全生命週期管理（開設、營運、

封閉及復原）程序。

 建立跨局處及國軍等協力單位之協調機制。

 定期舉辦圖資或實地演練，驗證計畫可行

性。

 根據演練與實際災害經驗，滾動式檢

討並更新計畫內容。

災防法之結合-地方政府配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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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邁向更具韌性的廢棄物管理體系
新指引帶來的四大關鍵提升

更科學（More Scientific）

導入遙測技術與安全係數，
提升量體估算準確度與可靠
性。

明確的選址排除原則與強化
的場地安全衛生規範，有效
控管二次災害與環境風險。

建立一次、二次暫置場分級
運作機制，加速清運效率與
資源化進程。

清晰的跨部會權責分工，並
將計畫納入法定災害防救體
系，確保政令暢通。

更安全（Safer）

更整合（More Integrated）

更系統（MoreSystematic）



3535

強化氣候韌性，平日準備周全

勿恃敵之不來，恃吾有以待之

強化氣候韌性，平日準備周全

勿恃敵之不來，恃吾有以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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